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414288881]四川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茂县财政局委托，对茂县应急管理局（原茂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该局或被评价项目责任主体”）实施的“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或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被评价项目责任主体对所提供的有关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在收集充分、适当证据和实施必要评价程序的基础上对项目的绩效情况发表评价意见。我们的评价是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四川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川财办〔2019〕27号）和茂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茂财发[2020]62号）等相关文件规定基础上进行的。
在评价过程中，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复核项目资料、实地查看、询问调查、统计分析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价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为发表评价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我们的评价工作已结束，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23643]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5420][bookmark: _Toc32621][bookmark: _Toc414288882][bookmark: _Toc19896]（一）被评价项目责任主体基本情况
茂县应急管理局取得茂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11513223769977240E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机构性质：机关，机构地址：茂县凤仪镇政府综合办公大楼A区6楼，负责人：叶茂。
[bookmark: _Toc414288883]机构编制设置：内设办公室、法规宣传培训股、安全生产综合管理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股、应急管理股、应急保障股等6个机构。茂县卫生健康局共有行政编制9名，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2名、股级领导职数6名；机关工勤人员事业编制3名。
主要职能职责：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拟定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有关规范性文件，组织编制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统一协调指挥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承担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准入管理责任；负责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拟定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县发改局等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等。
[bookmark: _Toc2548][bookmark: _Toc12312][bookmark: _Toc27647]（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
根据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的通知》（阿州财建〔2019〕107号）文件要求，茂县财政局下达茂县应急管理局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00.00元（茂财建〔2019〕47号），专项用于2019年抗洪抢险、应急度汛、抢险应急物资及设备购置等；
根据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的通知》（阿州财建〔2019〕99号）文件要求，茂县财政局下达茂县应急管理局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000.00元（茂财建〔2019〕50号），专项用于应急排查与监测、应急避险转移及排危出险、应急临时工程治理和交通后勤通信应急保障等；
根据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通知》（阿州财建〔2019〕152号）文件要求，茂县财政局下达茂县应急管理局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000.00元（茂财建〔2019〕52号），专项用于2019年抗洪抢险、应急度汛、抢救应急物资及设备购置等。
该项目到位资金合计1,800,000.00元。
2、项目批复及开展情况
（一）第一次采购项目-抗洪抢险应急物资及设备购置项目
为保证采购需求科学合理、符合实际、严禁豪华、重复、无用采购发生，根据《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川财采〔2015〕32号）文件的规定，茂县应急管理局委托代理机构“四川万骏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组织相关专业专家对采购项目进行了需求论证,确定采用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并采用综合评分法确定供应商。
2020年5月28日，四川万骏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以公告形式发布竞争性磋商邀请。
截止2020年6月4日，共有4家单位报名参加此次磋商；经评比，最终确认成交单位为四川兴诺达瑞商贸有限公司，成交价为682,700.00元。
2020年6月10日，四川万骏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向四川兴诺达瑞商贸有限公司发出成交通知书。
2020年6月16日，茂县应急管理局与四川兴诺达瑞商贸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合同约定交货期为“合同签订后，于2020年7月31日前完成”。
2020年10月30日，茂县应急管理局对采购货物进行了验收，延迟验收原因为四川兴诺达瑞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货物质量未达标准。   
（2） 第二次采购项目-茂县太平乡平桥沟崩塌应急排危除险治理项目
2020年4月15日，茂县应急管理局与四川省冶勘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地质灾害应急排危项目设计合同书》，合同金额为30,000.00元。
2020年7月14日，四川蜀华鼎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茂县应急管理局委托，四川蜀华鼎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邀请3位相关专业专家对本项目进行需求论证。
2020年7月24日，四川蜀华鼎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收到经审批的茂县政府采购计划备案表。
2020年7月27日，本项目资格预审文件编制完成，经采购人确认，同意按茂县太平乡平桥沟崩塌应急排危除险治理项目内容在四川政府采购网发布资格预审公告。
2020年7月28日，在四川政府采购网发布资格预审更正公告。
2020年8月4日，在四川政府采购网发布竞争性磋商采购公告。
截止2020年8月17日，本项目共有4家供应商按规定递交响应文件。经评比，最终确认成交供应商为重庆六零七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成交金额为561,715.03元。
2020年8月18日，四川蜀华鼎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向重庆六零七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发出成交通知书。
2020年9月2日，茂县应急管理局与重庆六零七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签订了《茂县太平乡平桥沟崩塌应急排危除险治理项目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561,715.03元。根据四川钟鼎龙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茂县太平乡平桥沟崩塌应急排危除险治理项目工程竣工结算审计报告》，该项目工程结算价为545,027.16元。
2020年10月22日，对茂县太平乡平桥沟崩塌应急排危除险治理项目工程进行了验收，验收结果为合格。
2020年10月28日，茂县应急管理局与四川钟鼎龙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合同金额为3,000.00元。
（3） 第三次采购项目-茂县沟口镇刁林村刁林沟组庙子后崩塌应急排危项目 
2020年4月15日，茂县应急管理局与四川省冶勘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地质灾害应急排危项目设计合同书》，合同金额为30,000.00元。
2020年8月13日，四川蜀华鼎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茂县应急管理局委托，组织茂县沟口镇刁林村刁林沟组庙子后崩塌应急排危项目比选。
四川蜀华鼎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向3家供应商发送项目邀请函及工程清单，评比小组对递交申请文件的供应商进行审查；最终确认成交供应商为明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成交金额为189,930.16元。
2020年8月17日，四川蜀华鼎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向明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发出成交通知书。
茂县应急管理局与明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为固定总价合同，合同价为189,930.16元。根据四川钟鼎龙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茂县沟口镇刁林村刁林沟组庙子后崩塌应急排危项目竣工结算审计报告》，该项目工程结算价为179,103.94元。
2020年9月8日，茂县应急管理局与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中心签订了《茂县太平乡平桥沟崩塌应急排危除险治理项目、茂县沟口镇刁林村刁林沟组庙子后崩塌应急排危项目委托监理合同》，合同金额为23,580.00元。
2020年10月22日，对茂县沟口镇刁林村刁林沟组庙子后崩塌应急排危项目进行了验收，验收结果为合格。
[bookmark: _Toc414288884][bookmark: _Toc22822][bookmark: _Toc7833][bookmark: _Toc5358]茂县应急管理局与四川钟鼎龙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合同金额为3,000.00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bookmark: _Toc7789][bookmark: _Toc28076][bookmark: _Toc414288885][bookmark: _Toc21935]（一）绩效评价目的
[bookmark: _Toc414288886]本次绩效评价主要目的是为加强资金管理，在资金管理中引入绩效管理理念和方式，更好地发挥其政策扶持、引导作用，加强财政资金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bookmark: _Toc23626][bookmark: _Toc16474][bookmark: _Toc19680][bookmark: _Toc25616][bookmark: _Toc414288887][bookmark: _Toc27397][bookmark: _Toc18407]（二）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
[bookmark: _Toc414288888]1、茂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的通知》（茂财建[2019]47号）；
2、茂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的通知》（茂财建[2019]50号）；
3、茂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通知》（茂财建[2019]52号）；
4、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5、四川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川财办〔2019〕27号）；
6、茂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茂财发[2020]62号）；
7、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bookmark: _Toc20002][bookmark: _Toc18577][bookmark: _Toc23662]（三）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评价目的、原则及依据我们选用了以下评价指标，评价指标涵盖项目的决策、实施、结果、效果、完成质量、社会效益、运行状况、完成数量：
1、项目决策情况指标（8分）：由项目程序严密、规划合理2项二级指标构成。
2、项目实施情况指标（12分）：由分配合理、使用合规性、执行有效3项二级指标构成。
3、项目完成结果情况指标（10分）：由预算完成、目标完成、违规记录3项二级指标构成。
4、项目效果情况指标（20分）：由功能性、配套性2项二级指标构成。
[bookmark: _Toc30254][bookmark: _Toc414288889][bookmark: _Toc1585][bookmark: _Toc23800]5、项目完成质量指标（10分）：由质量达标1项二级指标构成。
6、项目社会效益指标（20分）：由能力实现率1项二级指标构成。
7、项目运行状况指标（10分）：由匹配性、使用性2项二级指标构成。
8、项目完成数量指标（10分）：由完成数量的准确性1项二级指标构成。
[bookmark: _Toc414288890]（四）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评价前期，我们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茂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茂财发[2020]62号）的要求，以及被评价项目责任主体初步提供的资料，制定实施方案，对被评价项目责任主体提供的资料进行检查。
2、组织实施。
2020年11月19日，我们组织财务、经济、工程等专业人员成立绩效评价小组，根据考核指标的要求，前往被评价项目责任主体现场实地考察，了解实际情况。
具体做法是收集相关资料，对被评价项目责任主体实施的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资金收支情况进行核实，检查原始凭证是否合规、真实，对重要的资金收支凭证进行核对和记录，在现场审核完成被评价项目责任主体资金收支记录。
     3、分析评价。
2020年11月19日，由财务、经济、工程等专业人员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及相关资料对项目进行分析评价，撰写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我们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对项目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评价标准为优（分数≥90）；良（90＞分数≥80）；中（80＞分数≥60）；差（分数＜60）。
三、项目执行的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1358][bookmark: _Toc10271][bookmark: _Toc414288892][bookmark: _Toc8538]（一）项目的进展及执行过程中目标、计划调整情况
项目执行过程中，无目标、计划等调整事项。
项目实施中采取的措施主要为成立项目建设组织，确定项目负责人和具体经办人员；组织、指导项目的实施；积极筹措资金，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资金保障；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监督，保障资金安全使用等。
[bookmark: _Toc414288893][bookmark: _Toc1616][bookmark: _Toc10546][bookmark: _Toc414288894]（二）项目总投入情况，包括财政拨款、自筹资金落实情况
项目计划总投入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资金1,800,000.00元，全部为县级财政资金。资金到位率100%。
截止2020年12月19日，根据施工结算价和其他费用合同价，该项目实际总投资金额为1,496,411.10元，实际支付金额待确定。
[bookmark: _Toc6930][bookmark: _Toc845]（三）项目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2020年12月19日，应急管理局正在陆续办理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付。
[bookmark: _Toc22951][bookmark: _Toc7958]（四）项目资金结余情况
截止2020年11月19日，项目资金结余303,588.90元。
[bookmark: _Toc6993][bookmark: _Toc15317][bookmark: _Toc11627][bookmark: _Toc414288896]（五）项目财务管理状况
经抽查一笔该项目资金的财务凭证，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授权审批，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
[bookmark: _Toc3646][bookmark: _Toc15882][bookmark: _Toc23865][bookmark: _Toc414288897]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bookmark: _Toc414288898][bookmark: _Toc29663][bookmark: _Toc15688]（一）项目决策情况
1、程序严密
为保证采购需求科学合理、符合实际、严禁豪华、重复、无用采购发生，根据《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川财采〔2015〕32号）文件的规定，茂县应急管理局委托第三方招标代理机构对采购项目进行招标。并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施工，积极组织项目验收。
该项总分值4分，实际得分4分。
2、规划合理
为了确保预期目标实现，茂县应急管理局相关人员按职能分工，逐级分解目标、落实责任，将目标、责任分解落实到个人，加强调度、协调、督导和考核，积极推进项目的实施。
在检查中，项目组织管理机构、监督机构比较健全，责任明确。
该项总分值4分，实际得分4分。
综上所述，项目决策情况指标总分8分，得分8分。
（二）项目实施
1、分配合理
资金分配方向与规划计划支持方向一致。
茂财建〔2019〕47号、茂财建〔2019〕52号文件分别下达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00.00元、300,000.00元，共计800,000.00元；专项用于抗洪抢险、应急度汛、抢救应急物资及设备购置等；
茂财建〔2019〕50号文件下达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000.00元，专项用于应急排查与监测、应急避险转移及排危出险、应急临时工程治理、和交通后勤通信应急保障等；
茂县应急管理局按照资金用途分配资金，具体使用明细如下：
①抗洪应急物资及设备购置采购合同金额为682,700.00元；
②茂县太平乡平桥沟崩塌应急排危除险治理项目施工结算金额为 545,027.16 元；设计费30,000.00元，造价咨询费3,000.00元，监理费17,747.81元，合计 595,774.97元。
③茂县沟口镇刁林村刁林沟组庙子后崩塌应急排危项目结算金额为179,103.94元；设计费30,000.00元，造价咨询费3,000.00元，监理费5,832.19元，合计217,936.13元。
   ② ③项目是茂县应急管理局与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中心签订的一个总合同， 合同金额为23,580.00元。我们根据二个项目施工结算金额的比例分配各项目所占监理费。
实际总投资金额为1,496,411.10元，结余303,588.90 元。
该项总分值4分，实际得分4分。
2、 使用合规
 截止2020年11月19日，应急管理局处于陆续办理项目资金支付阶段，通过抽查一笔该项目资金的财务凭证，支付手续齐全，资金拨付严格按照相关审批程序执行。
该项总分值4分，实际得分4分。
3、执行有效
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项目合同、验收报告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
该项总分值4分，实际得分4分。
综上所述，项目实施情况指标总分12分，得分12分。
[bookmark: _Toc10012][bookmark: _Toc14574][bookmark: _Toc7338]（三）项目完成结果	
1、预算完成
截止2020年11月19日，项目预算总投资金额为1,800,000.00元，项目实际总投资金额为1,496,411.10元，实际总投资金额占预算总投资金额比例为83.13%。
该项总分值4分，扣分0.67分，实际得分3.33分。
2、目标完成
抗洪抢险应急物资及设备购置项目、茂县太平乡平桥沟崩塌应急排危除险治理项目、茂县沟口镇刁林村刁林沟组庙子后崩塌应急排危项目均已验收合格，达到预期目标。
该项总分值4分，实际得分4分。
3、违规记录
项目单位茂县应急管理局对实施项目按照《采购法》相关要求进行采购、组织验收，未发现存在违规记录；但茂县应急管理局与四川省冶勘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地质灾害应急排危项目设计合同书》承接方名称与承接方公章名称不一致，合同上名称为四川省治勘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但加盖的公章名称为四川省冶勘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该项总分值2分，扣分0.4分，实际得分1.6分。
综上所述，项目完成结果情况指标总分10分，扣分1.07分，得分8.93分。
（四）项目效果
1、功能性
茂县太平乡平桥沟崩塌应急排危除险治理项目、茂县沟口镇刁林村刁林沟组庙子后崩塌应急排危项目均已验收合格、达到预期效果。
该项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2、配套性
该项目根据施工位置、邻近建筑物情况、土质、通路等情况，制定适合项目工程内容，配套性好。
该项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综上所述，项目完成结果情况指标总分20分，得分20分
（5） 完成质量-质量达标
抗洪应急物资及设备购置采购、茂县太平乡平桥沟崩塌应急排危除险治理项目、茂县沟口镇刁林村刁林沟组庙子后崩塌应急排危项目均按照合同要起进行实施，并通过了验收,暂未发现质量不合格的地方。
该项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6） 社会效益-能力实现率
抗洪应急物资及设备购置采购保障了应急救援队伍装备和物资储备，确保应急排危作业人员的安全，使应急排危工作顺利进行；及时排危除险确保过往车辆、行人安全，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该项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7） 运行状况
1、 匹配性
抗洪应急物资及设备购置符合实用性、功能性、安全性、耐用性以及单位实际需要。
该项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2、使用性
项目实施后，确保过往车辆安全、行人安全，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该项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综上所述，项目运行状况指标总分20分，得分20分。
（8） 完成数量-完成数量的准确性
根据茂财建〔2019〕47号、茂财建〔2019〕52号、茂财建〔2019〕50号文件，共计下达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800,000.00元，专项用于抗洪抢险、应急度汛、抢救应急物资及设备购置等，用于应急排查与监测、应急避险转移及排危出险、应急临时工程治理和交通后勤通信应急保障等。
茂县应急管理局实际执行抗洪抢险应急物资及设备购置一次，实施应急排危项目两个，明细为茂县太平乡平桥沟崩塌应急排危除险治理项目、茂县沟口镇刁林村刁林沟组庙子后崩塌应急排危项目。
该项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bookmark: _Toc414288901][bookmark: _Toc14351][bookmark: _Toc21230][bookmark: _Toc9982]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通过评价，本项目资金管理及财务信息符合相关规定，项目实施过程管理有效，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取得了相应的社会效益及其他相关效益，使资金发挥了应有作用，通过有限的财政资金取得了重大成效，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bookmark: _Toc4705][bookmark: _Toc29030][bookmark: _Toc414288902][bookmark: _Toc20199]经对项目决策、实施、结果、效果、完成质量、社会效益、运行状况、完成数量等进行综合分析评价，本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8.93分，绩效等级为优。
六、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无
七、本报告使用范围
本报告是在茂县应急管理局提供的现有资料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仅供了解其“2019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时使用，不作为其他用途，如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进行本报告的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无关。

附件：
  1、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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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财政政策绩效评价报告
           
四川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茂县民政局实施的2019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财政政策（以下简称“该政策”）进行绩效评价。提供该政策有关的真实、合法、完整的资金收支的财务资料以及相关的文件是茂县民政局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在实施必要评价程序的基础上发表评价意见。我们的评价是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四川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川财办〔2019〕27号）和茂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茂财发[2020]62号）等相关规定基础上进行的。
在评价过程中，我们结合该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核实和调阅文件、现场调查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价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为发表财政政策支出绩效评价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的绩效评价工作已于2020年12月25日结束，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茂县民政局是茂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位于茂县凤仪镇羌兴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3223MB1036566E，单位负责人：田正国。
机构编制设置：内设办公室、社会救助福利股、基层政权与区划地名股（社会事务股）。茂县民政局现有行政编制6名。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2名，股级领导职数3名；机关工勤人员事业编制2名。
主要职能职责：贯彻执行民政工作民族自治法规，拟订全县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工作计划……；承担对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登记……；牵头实施和执行社会救助规划、政策和标准，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负责指导实施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建设和社区治理政策……；负责实施全县行政区划管理政策和行政区域界线、地名管理办法……；
（二）财政政策基本情况
1、政策制定背景、立项依据及补助期限
（1）政策制定背景
建立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加强经济新常态下民生保障的重要举措，将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发挥积极作用。
（2）立项依据和执行时间
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号）精神，下达《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川民发【2015】195号），经省政府同意，从2016年1月1日起，全省建立实施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三）政策支持范围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为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残疾人。
（四）政策补偿标准
 根据2015年12月31日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文件（川民发【2015】195号），补贴标准按现行政策执行，即对一级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的标准给予护理费用补贴，对二级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的标准给予护理费用补贴。
建立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所需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继续执行现行财政资金分担政策，即：省财政按50%总体补助水平对市县给予补助（其中：对三州和扩权县补助比例为55%，对其他市县补助比例为40%），总额包干。
（五）实施计划
2019年该政策资金省级到位315,400.00元，州级到位282,900.00元，县
级财政到位162,860.00元，合计到位资金761,160.00元。
1、根据《关于下达2019年省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的通知》（阿州财社【2019年】5号），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省级补助130,000.00元，州级补助94,100.0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省级补助100,000.00元，州级补助101,400.00元，省、州级合计下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425,500.00元。
2、根据《关于下达2019年省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的通知》（阿州财社【2019年】48号），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省级补助14,000.0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省级补助11,000.00元，省州合计下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25,000.00元。
3、根据《关于下达2018年省财政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的通知》（阿州财社【2019年】10号），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省级补助39,100.00元，州级补助41,400.0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省级补助21,300.00元，州级补助46,000.00元，省、州级合计下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147,800.00元。
4、2019年县级年初下达预算金额为191,354.00元，追减指标28,494.00元,实际县级到位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162,860.00元。
根据贵单位提供的拨付情况明细表，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项目资金实际支出736,900.00元，资金结余24,260.00元。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现场评价抽样选点情况
我们对项目实施的9位重度残疾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根据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本政策调查满意度为100%。
通过对项目执行过程和实施效果，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剖析，找出政策在设立、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等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对政策的修订和完善、项目的组织实施、部门对项目的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进一步提高政策资金使用效益，实现政策目标。
我们从政策的设计、执行、效果三个维度进行评价，其中政策执行的效果是重点。
（二）政策总体评价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财政政策符合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川民发【2015】195号），政策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制度健全，项目申报、审核有序进行。
项目实施后，让残疾人感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关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最基本的问题，维护了基本生活权益。
该政策绩效目标明确，申报、审核程序规范，制度健全，资金发放较及时，使用合理，评价总得分96分，财政政策运行良好。
三、政策绩效情况
（一）政策设计
1、目标科学
建立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是加强经济新常态下民生保障的重要举措，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发挥积极作用，该政策符合发展需求。
该项总分值8分，实际得分8分。
2、项目协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及相关部门的逐级审核、补贴的发放程序合理，未发现交叉重复的情况。
该项总分值8分，实际得分8分。
3、对象全面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为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残疾人，目标明确，覆盖全面。
该项总分值7分，实际得分7分
4、标准合理
建立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所需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省财政按55%总体补助水平对市县给予补助，总额包干，州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县级财政部门通过上级拨付及本级财政配套来匹配资金。
该项总分值7分，实际得分7分。
综上所述，政策设计指标总分30分，得分30分。
（二）政策执行
1、实施对象精准
对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对象，严格按照川民发【2015】195号文件要求进行逐级审核。
该项总分值8分，实际得分8分
2、政策调整及时
该政策从2016年实施以来，每年根据国家财力和物价水平情况，护理费用补贴标准，从2016年按一级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8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50元，到2019年达到一级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100元，对二级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70元。政策调整及时，但也存在补贴标准偏低的情况。
该项总分值7分，扣2分，实际得分5分。
3、执行机制同向
检查补助资金收支情况和相关文件规定，补助资金发放标准一致，发放对象明确，未发现政策执行中不合理的情况。
该项总分值7分，实际得分7分
4、政策执行质量
截止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累计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736,900.00元，发放人次数为8866人次。
根据阿州财社【2019年】5号、阿州财社【2019年】48号、阿州财社【2019年】10号文件，2019年省、州级共下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598,300.00元，县级财政实际下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资金162,860.00元，2019年茂县民政局共收到2019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761,160.00元。
2019年困难残疾人实际支出736,900.00元，资金结余24,260.00元，但未退回县级财政局，直接垫支了2019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资金。
抽查茂县民政局提供的2019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兑现花名册，在2019年12月前应补发一级残疾人王鑫当年7月补助100元，实际未发；2020年12月29日，县民政局已在“金保网”系统中将王鑫信息录入，待银行确认后进行补发。
该项总分值8分，扣分2分，实际得分6分。
综上所述，政策执行指标总分30分，扣分4分，得分26分。
（三）政策效果
1、符合性
 根据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文件（川民发【2015】195号），补贴标准按现行政策执行，即对一级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的标准给予护理费用补贴，对二级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的标准给予护理费用补贴。
实际补贴标准：对一级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给予护理费用补贴，对二级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70元的标准给予护理费用补贴。
符合文件规定标准
该项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2、社会效益
该政策的执行，让残疾人感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关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最基本的问题，维护了基本生活权益。
该项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3、可持续影响
建立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有利于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发挥积极作用。
该项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4、社会满意度
我们采用发放问卷的方式，对9位重度残疾人进行了满意度调查。我们累计发放了9份问卷，实际收回问卷9份，均为有效问卷，满意率为100%。
该项总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
综上所述，政策效果总分值40分，得分40分。
四、存在问题
结余2019年省、州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24,260.00元，垫支2019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资金。
五、相关建议
1、茂县民政局应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对项目资金专款专用，进一步提高资金预算的准确性。
2、加强工作人员的技能培训，确保重度残疾人花名册的准确性，保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按时、足额发放在重度残疾人手中。
3、提高补贴标准，进一步解决重度残疾人生活困难，提升重度残疾人的生活保障水平。
六、本报告使用范围
本报告是在茂县民政局提供的现有资料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仅供了解其“2019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财政政策”绩效评价时使用，不作为其他用途，如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进行本报告的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无关。
附件1：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财政政策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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